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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纤维质量监测（检验）机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纤维质量监测机构，各棉花公证检验承检机构：

《棉花质量公证检验任务分配管理办法》已于 2023年 5月 30

日经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第 13次党委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

2023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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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棉花质量公证检验（以下简称“棉花公检”）

任务分配工作，根据《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国家棉花等纤维

公证检验经费管理暂行办法》《棉花质量公证检验实施暂行办法》

等有关规定，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以下简称“中纤中心”）结

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中纤中心组织开展的棉花公检任务分配工作，适用本

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棉花公检任务分配，是指中纤中心收到国

家有关部门下达或有关单位申报的棉花公检任务后，根据承检机构

检验能力、工作质量等因素，下达承检机构任务计划。

棉花公检任务类型包括：央储棉公检、监管类棉花公检、期货

棉公检、经营类棉花公检。

第四条 棉花公检任务分配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一）就近就便。就近安排检验机构，以降低检验成本、保证

检验时效。

（二）保证质量。将上一年度工作质量考核、市场监管总局监

督检查、投诉及舆情等情况作为棉花公检任务分配的重要因素。

（三）兼顾公平。根据近 3年全国承检机构或当年棉花年度各

任务区域内承检机构的棉花公检量，均衡安排公证检验任务。



— 3 —

第五条 棉花公检资格的申报、审核和审定，按照下列程序进

行：

（一）纤维质量监测（检验）机构（以下简称“纤监机构”）

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于每年 6月 30日前向中纤中心提出棉花公检

申请，并提供如下材料：

1. 申请现场检验，需要提供上一年度承担现场检验类型及检

验量；带队负责人及关键岗位人员信息；参加棉花公检人员培训相

关材料；棉花公检经费使用情况；申请承担棉花公检类型及是否申

请主检；其他相关材料。

2. 申请实验室检验，需要提供实验室主要设备情况；上一年

度承担实验室检验类型及检验量；实验室技术负责人及实验室关键

岗位人员信息；参加棉花公检人员培训相关材料；棉花公检经费使

用情况；申请承担棉花公检类型；其他相关材料。

（二）中纤中心根据纤监机构提交的材料，结合以下情况进行

审核：

1. 市场监管总局监督检查及整改情况；

2. 公检经费使用情况；

3. 上一年度工作质量考核情况；

4. 棉花公检人员培训情况；

5. 投诉及舆情；

6. 影响棉花公检的其他情况。

（三）中纤中心主管业务处室根据对各纤监机构的审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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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棉花公检承检机构建议方案》（以下简称《机构建议方案》），

并提交中纤中心主任办公会议审议。

（四）中纤中心将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的《机构建议方案》

以适当方式公示，经公示无异议后作为下一棉花年度棉花公检任务

分配的基本依据。

第六条 央储棉公检任务分配程序：

（一）中国储备棉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棉公司”）

申报央储棉公检，并提供库点清单后，立即开展任务分配工作。

（二）根据央储棉公检执行形式，可分为年度轮换计划和临时

调控计划。年度轮换计划是指中储棉公司按照央储棉轮换办法集中

申报的央储棉公检计划；临时调控计划是指为落实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中储棉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决策申报的央储棉公检计划。

（三）中纤中心根据《机构建议方案》，结合央储棉入、出库

的数量、地点和要求，编制年度轮换计划和临时调控计划任务分配

方案。

（四）年度轮换计划任务分配方案和临时调控计划任务分配方

案原则上应提交中纤中心主任办公会议审议，经审议通过后印发承

检机构执行。因国家紧急调控、棉花到港等须立即开展检验时，任

务分配方案由主管处室负责人审核，经报分管领导和中纤中心主要

负责人审批同意后通知承检机构执行。

（五）央储棉公检任务执行过程中需要调整的，涉及 3 个以

上仓库或主检机构的调整，任务调整方案由主管处室负责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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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报分管领导和中纤中心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后通知承检机构执

行；涉及 3 个（含）以下仓库和主检机构的调整，任务调整方案由

主管处室负责人审核，经报分管领导审批同意后通知承检机构执

行。

第七条 监管类棉花公检任务分配程序：

（一）棉花年度开始之前，根据全国棉花交易市场库点清单，

开展监管类棉花公检任务分配工作。

（二）根据棉花公检类型，可分为监管棉公检计划和自用棉公

检计划。

（三）中纤中心根据《机构建议方案》，结合各监管仓库近 3

年入库量、各承检机构近 3年承检量，编制监管棉任务分配方案，

原则上同一承检机构不得连续两个棉花年度承担同一家仓库的现

场检验工作；根据《机构建议方案》、纺织企业申报材料，结合申

报单位所在地，编制自用棉任务分配方案。

（四）监管棉任务分配方案提交中纤中心主任办公会议审议通

过后印发承检机构执行；自用棉任务分配方案由主管处室负责人审

核，经报分管领导和中纤中心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后通知承检机构

执行。

（五）监管棉公检任务执行过程中需要调整的，涉及 5个仓库

以上或 3个主检机构以上的调整，任务调整方案由主管处室负责人

审核，经报分管领导和中纤中心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后通知承检机

构执行；涉及 5 个仓库（含）以下且 3个主检机构（含）以下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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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任务调整方案由主管处室负责人审核后，经报分管领导审批同

意后通知承检机构执行。自用棉任务执行过程中需要调整的，按照

审定流程执行。

第八条 期货棉公检任务分配程序：

（一）棉花年度开始之前，开展期货棉公检任务分配。每季度

末根据工作质量考核、市场监管总局监督检查、投诉及舆情、检验

量等情况，对期货棉公检任务做一次调整。

（二）中纤中心根据《机构建议方案》，结合郑州商品交易所

提供交割仓库位置、期货棉公检要求，编制任务分配方案。

（三）任务分配方案应提交中纤中心主任办公会议审议，经审

议通过后印发承检机构执行。

第九条 经营类棉花公检任务分配程序：

（一）棉花年度开始之前，开展经营类棉花任务分配。

（二）根据棉花公检类型，可分为产地棉公检计划和到厂棉公

检计划。

（三）中纤中心根据《机构建议方案》，按照《棉花质量检验

体制改革方案》确定的产区与承检机构规划布局，编制产地棉公检

任务分配方案；根据《机构建议方案》，审核纺织企业申报材料，

结合纺织企业所在地，编制到厂棉任务分配方案。

（四）产地棉公检方案应提交主管处室负责人审核，经报分管

领导审批同意后通知承检机构执行；到厂棉任务分配方案由主管处

室负责人审核，经报分管领导和中纤中心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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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承检机构执行。

（五）产地棉公检任务和到厂棉公检在执行过程中需要调整

的，按照审定流程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中纤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23年 7 月 1 日起施行。原中国纤维检

验局印发的《棉花公证检验任务分配调整管理办法》（中纤局棉发

〔2006〕3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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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

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办公室 2023年 6月 26日印发


